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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	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20年1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。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卢召义先生，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	二、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	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、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
	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通过。
	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将结项、终止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174,614.57万元以及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（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），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，支持上市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需要。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...
	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	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、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。
	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
	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通过。
	公司定于2020年2月6日(星期四) 下午14:30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、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。
	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

